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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5－11 日，韩国仁川 

战略伙伴关系  

议题 8.5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战略伙伴关系是经过仔细考量，在企业、组织或个人之间建立的关系，彼此

朝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战略伙伴关系汇聚了开展相似而非重复性业务的实体，

汇集了人才、知识、专长且往往包括资金等资源。每个实体均保留自主权 1。 

2. 《国际植保公约》主要关注与在《国际植保公约》工作总体范围内开展业务

的其他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卫生和植物检疫框架下预防有害

生物传播和潜在定殖。扩大战略伙伴关系范围可为《国际植保公约》各项活动利用

现金和实物资源的共同投资提供契机。鉴于此，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下文供

植检委审议。 

3. 显然，在普遍经济困难背景下，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开展工作可资利用的

公共资源持续减少。然而，另一个尚未发掘的潜在重要资源是在植物检疫问题，

特别是保护世界植物资源免受有害生物侵害方面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产业和产业集团。

秘书处认为，在遵循《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目标开展植物保护工作方面，

与产业界合作有多种可能性；但需满足某些标准，这些标准对于合理平衡生产力

与互动至关重要。  

                                                 
1 Lisa McQuerrey，休斯敦纪事报，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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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国际植保公约》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支持全球植物

健康工作，也与过去一年主席团和战略规划小组会议的讨论以及《国际植保公约

战略计划》（2020-2030年）做出的某些预见相一致。例如，《国际植保公约》

正在认真考虑在 2020 年与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同期召开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其目标

之一是给产业代表提供契机，讨论和决定成立《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咨询

小组事宜以及咨询小组适当的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研讨会的最终预期结果是建立

《国际植保公约》与咨询小组之间的合作框架，其中包括定期会议安排。  

5. 秘书处提议，鼓励植物检疫相关产业协会在 2020年拟议研讨会召开前，创建

由五至七名轮值产业代表组成的小型独立小组。该小组将定期召开会议，确定

《国际植保公约》和产业界可以形成合力就共同感兴趣的事宜开展工作的领域。

让产业界参与进来将不仅需要在《国际植保公约》与特定产业组织现有互动背景

下提出上述事宜，同时还要让产业组织了解到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希望推进的

方向。产业界必须自行选出领导，但这也应易于操作，因为除已经成立的电子植检

证书项目产业咨询小组外，与《国际植保公约》具有最重大利害关系的产业已经

在单独与《国际植保公约》开展合作。长期来看，这可有助于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以及更正式的利益相关方机构的形成和发展。  

6. 咨询小组作为独立机构，将不会以任何形式与《国际植保公约》或秘书处

正式对接。小组将负责所有会议安排，且只是主动而不是按照《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的要求提供咨询。《国际植保公约》将应邀参加（可包括主席团、秘书处

或两者任何单个成员并经主席团批准），且邀请仅经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交流

沟通团队中指定联络人进行。产业代表应代表产业团队或协会，而不代表单个公司。

咨询委员会会议不应成为产业界给《国际植保公约》做指示的场合，而应成为就

感兴趣的问题以及《国际植保公约》缔约方关心的可能对新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制定和能力建设项目发展产生影响的问题交流信息的契机。  

7. 拟议咨询小组是产业界对某些倡议的现有参与和合作的补充。相关倡议包括

电子植检证书、海运集装箱和粮食标准等；在这些倡议中，《国际植保公约》需要

产业界的经验和专长，以确保倡议成果符合全球贸易系统。  

8. 咨询委员会可为资源筹措提供额外平台。咨询委员会可以帮助确定并联络

《国际植保公约》能够最有效地与之建立伙伴关系的组织 /个人，特别是《国际

植保公约》此前没有联络过或不了解的组织 /个人。咨询委员会还可以帮助建立

人力资源通道，为《国际植保公约》提供所需专长，承担标准制定方面的众多项目

或《公约》落实工作。目的是让咨询委员会成为《国际植保公约》和产业界的

信息交流机制，提供清晰、透明信息以及有关更大范围内 /全球植物健康问题的

外部建议。 



CPM 2017/37 3 

 

9. 提请植检委注意，产业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无需在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或植检

委主席团指导下进行。相关建议旨在鼓励产业界 /产业团体自行、主动成立机构，

与《国际植保公约》界进行互动，从而扩大和加强全球保护植物免受有害生物侵害

工作。本文旨在请植检委鼓励产业界启动成立上述机构的进程。这无需《国际植保

公约》提供资金，只需要准备一名专家 /联络人作为《国际植保公约》代表与

该咨询小组互动，还需要《国际植保公约》展示出与该拟议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

和开放性。 

10. 因此，提请植检委：  

1) 同意继续加强《国际植保公约》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2) 批准在 2020 年召开利益相关方研讨会； 

3) 鼓励全球和区域相关产业和产业团体，探讨成立《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

方咨询机构，旨在扩大利益相关方对世界植物资源保护免受有害生物侵害

事业的参与和贡献； 

4) 要求相关产业和产业团体酌情编制《国际植保公约》利益相关方咨询机构

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草案，供在 2020 年《国际植保公约》 /利益相关方

研讨会上或更早时候就草案达成共识。  

 


